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释  义 

在本确认意见中，除非文义另有所指，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： 

本公司/公司/华甸防雷 指 浙江华甸防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华甸有限 指 
新昌县华田防雷器材有限公司（曾用名）、浙江华甸防雷科

技有限公司（华甸防雷前身） 

新昌华盟 指 新昌县华盟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

新昌锦能 指 新昌县锦能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

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中大评估 指 新昌中大资产评估事务所 

坤元评估 指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

元、万元 指 人民币元、人民币万元 

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发布的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

让系统股票公开转让并挂牌业务指南第 1 号——申报与审核》的相关规定和要

求，特对本公司设立以来的股本演变情况进行说明。以下说明经本公司全体董事、

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认真阅读，并确认所作说明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反映了本公

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的全部过程。 

本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的全部过程说明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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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公司自设立以来股本演变示意概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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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具体情况 

（一）公司设立情况、历次股权结构变动和注册资本变化 

1、有限公司设立及股权变动情况 

（1）2005 年 4 月，华甸有限设立 

2005 年 3 月 25 日，新昌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编号为（新工商）名称预核

内〔2005〕第 004115 号的《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》，核准公司设立的企业名

称为“新昌县华田防雷器材有限公司”。2005 年 4 月 6 日，华甸有限全体股东共

同签订《新昌县华田防雷器材有限公司章程》，约定公司注册资本为 50 万元，分

别由黄会忠出资 30.00 万元、黄会良出资 20.00 万元。 

2005 年 4 月 22 日，新昌信安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“信会所验字〔2005〕

第 72 号”《验资报告》，经审验，截至 2005 年 4 月 22 日，华甸有限（筹）已收

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 50 万元，均以货币出资。 

2005 年 4 月 28 日，华甸有限完成工商设立登记并取得新昌县工商行政管理

局核发的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（注册号：3306242102622）。 

华甸有限成立时的股权结构具体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 

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金额 出资比例 

1 黄会忠 30.00 60.00% 

2 黄会良 20.00 40.00% 

合计 50.00 100.00% 

（2）2007 年 12 月，华甸有限第一次增资 

2007 年 12 月 19 日，华甸有限召开股东会，决议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 50.00

万元增加至 300.00 万元，新增注册资本 250.00 万元由黄会忠认缴出资 240.00 万

元，黄会良认缴出资 10.00 万元，本次增资价格为 1 元/每元出资额。 

2007 年 12 月 21 日，新昌信安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“信会所验字〔2007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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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10 号《验资报告》”经审验，截至 2007 年 12 月 20 日，华甸有限已收到全体

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 250 万元，均以货币出资。 

2007 年 12 月 24 日，华甸有限本次增资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。 

本次增资完成后，华甸有限股权结构情况具体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 

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金额 出资比例 

1 黄会忠 270.00 90.00% 

2 黄会良 30.00 10.00% 

合计 300.00 100.00% 

（3）2010 年 1 月，华甸有限第二次增资 

2010 年 1 月 6 日，华甸有限召开股东会，决议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 300.00

万元增加至 1,000.00 万元，新增注册资本 700.00 万元由黄会忠认缴出资 630.00

万元，黄会良认缴出资 70.00 万元，本次增资价格为 1 元/每元出资额。 

2010 年 1 月 14 日，新昌信安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“信会所验字〔2010〕

第 15 号《验资报告》”，经审验，截至 2010 年 1 月 13 日，华甸有限已收到全体

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 700.00 万元，均以货币出资。 

2010 年 1 月 15 日，华甸有限本次增资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。 

本次增资完成后，华甸有限股权结构情况具体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 

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金额 出资比例 

1 黄会忠 900.00 90.00% 

2 黄会良 100.00 10.00% 

合计 1,000.00 100.00% 

（4）2017 年 2 月，华甸有限第三次增资 

2017 年 2 月 14 日，华甸有限召开股东会，决议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 1,000.00

万元增加至 1,600.00 万元，新增注册资本 600.00 万元由黄会忠认缴出资 540.00

万元，黄会良认缴出资 60.00 万元，本次增资价格为 1 元/每元出资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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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 年 2 月 14 日，华甸有限本次增资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。 

本次增资完成后，华甸有限股权结构情况具体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 

序

号 
股东姓名 

认缴出资 实缴出资 

出资金额 出资比例 出资金额 出资比例 

1 黄会忠 1,440.00 90.00% 900.00 90.00% 

2 黄会良 160.00 10.00% 100.00 10.00% 

合计 1,600.00 100.00% 1,000.00 100.00% 

（5）2019 年 4 月，华甸有限第一次股权转让 

2019 年 4 月 8 日，华甸有限召开股东会，决议同意黄会良将其持有的华甸

有限 10%股权无偿转让给黄会忠。同日，股权转让方与受让方签订《股权赠送协

议》，对本次股权转让予以约定。 

2019 年 4 月 16 日，华甸有限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。 

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，华甸有限股权结构情况具体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 

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金额 出资比例 

1 黄会忠 1,600.00 100.00% 

合计 1,600.00 100.00% 

（6）2019 年 4 月，华甸有限第四次增资 

2019 年 4 月 17 日，华甸有限召开股东会，决议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 1,600.00

万元增加至 2,000.00 万元，新增注册资本 400.00 万元由黄会忠认缴，本次增资

价格为 1 元/每元出资额。 

2019 年 4 月 17 日，华甸有限本次增资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。 

本次增资完成后，华甸有限股权结构情况具体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 

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金额 出资比例 

1 黄会忠 2,000.00 100.00% 

合计 2,000.00 100.0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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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7）2019 年 4 月，华甸有限第二次股权转让 

2019 年 4 月 17 日，华甸有限召开股东会，决议同意黄会忠将其持有的华甸

有限 10%股权无偿转让给黄必臻。同日，股权转让方与受让方签订《股权赠送协

议》，对本次股权转让予以约定。 

2019 年 4 月 19 日，华甸有限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。 

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，华甸有限股权结构情况具体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 

序

号 
股东姓名 

认缴出资 实缴出资 

出资金额 出资比例 出资金额 出资比例 

1 黄会忠 1,800.00 90.00% 900.00 90.00% 

2 黄必臻 200.00 10.00% 100.00 10.00% 

合计 2,000.00 100.00% 1,000.00 100.00% 

2、股份公司设立及股权变动情况 

（1）2019 年 5 月，整体变更设立为股份有限公司 

2019 年 5 月 1 日，华甸有限召开股东会，决议同意以 2019 年 4 月 30 日为

股改基准日，聘请新昌中大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为审计机构，聘请新昌中大资产评

估事务所为评估机构。 

2019 年 5 月 21 日，新昌中大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“新中大检审〔2019〕

第 142 号”《审计报告》，确认截至审计基准日（2019 年 4 月 30 日），华甸有限

的净资产为 1,331.78 万元。2019 年 5 月 21 日，新昌中大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“新

中大评字〔2019〕第 4 号”《浙江华甸防雷科技有限公司所有者权益价值评估项

目资产评估报告》确认截至评估基准日（2019 年 4 月 30 日），华甸有限的净资

产评估值为 1,722.40 万元。 

2023 年 12 月 11 日，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“坤元评咨〔2023〕77 号”

《关于“新中大评字（2019）第 4 号<资产评估报告>”的复核报告》，对中大评

估出具的《浙江华甸防雷科技有限公司所有者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》

进行复核。经复核，坤元评估认为：“新中大评字（2019）第 4 号《资产评估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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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》的评估报告格式基本符合报告出具时的规范要求；评估目的明确；价值类型

选择恰当；评估对象和范围与企业申报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；评估基准日的选取

恰当；评估假设使用合理；评估依据基本符合一般的评估操作要求；评估方法和

评估参数取值依据基本符合相关规范要求；评估结果基本准确、公允、合理；实

施的评估程序基本到位；对评估结果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已基本披露。” 

2019 年 5 月 23 日，新昌中大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“新中大验字〔2019〕

第 8 号”《验资报告》，经审验，华甸防雷（筹）已收到全体出资者所拥有的截至

2019 年 4 月 30 日华甸有限经审计的净资产 1,331.78 万元，按照公司制定的折股

方案，折合实收资本 1,000 万元，盈余公积 30.23 万元，未分配利润 301.55 万元。

华甸有限整体变更设立为股份有限公司过程中，公司未将净资产超出首期出资的

部分计入股份有限公司的资本公积，公司已进行会计差错更正，将“利润分配-

未分配利润”科目 331.78 万元调至“资本公积-其他资本公积”科目列报。 

2024 年 5 月 6 日，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“天健验〔2024〕205 号”《实收

股本复核报告》确认：“公司已收到全体出资者所拥有的截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

华甸有限的净资产 1,331.78 万元，根据《公司法》的有关规定，按照公司的折股

方案，上述净资产折合第一期出资的实收股本 1,000 万元，资本公积 331.78 万元。

华甸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时的注册资本第一期出资 1,000万元实收股本

已全部到位”。 

2019 年 5 月 30 日，华甸有限全体股东即华甸防雷的全体发起人共同签署了

《发起人协议书》，约定华甸有限全体股东作为发起人共同发起将华甸有限整体

变更设立为股份公司，同时约定了发起人在股份公司设立过程中的权利和义务。 

2019 年 5 月 30 日，华甸有限召开股东会会议并作出决议，同意华甸有限以

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 1,331.78 万元折股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，变更后股份

有限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2,000.00 万股，每股面值 1 元，公司注册资本为 2,000 万

元，全体股东以经审计净资产中的 1,000 万元折合股份有限公司股本 1,000 万元

作为对股份有限公司的首期出资，净资产超出首期出资的部分 331.78 万元计入

股份有限公司的资本公积，注册资本未缴足的部分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以货币方

式补足，各股东按其对华甸有限的持股比例持有华甸防雷的股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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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 5 月 30 日，公司召开首次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《浙江华甸防雷科技

股份有限公司筹办情况的议案》，并选举产生公司首届董事会和监事会除职工监

事以外的成员。 

2019 年 6 月 14 日，公司于绍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

续，并取得《营业执照》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30624774364609K）。 

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后，华甸防雷股权结构如下： 

单位：万股 

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

1 黄会忠 1,800.00 90.00% 

2 黄必臻 200.00 10.00% 

合计 2,000.00 100.00% 

（2）2021 年 6 月，华甸防雷第一次股权转让 

2021 年 6 月 16 日，黄会忠与黄必臻签订《股权赠送协议》，约定黄会忠将

其持有的公司 20%股份无偿转让给黄必臻。同日，华甸防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并

作出决议，同意修改公司章程。 

2024 年 5 月 7 日，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“天健验字〔2024〕206 号”《验

资报告》，经审验，截至 2021 年 7 月 2 日，公司已收到黄会忠、黄必臻缴纳的第

二期新增注册资本合计 1,000.00 万元，均以货币出资。 

2021 年 6 月 30 日，华甸防雷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。 

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，华甸防雷股权结构情况如下： 

单位：万股 

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

1 黄会忠 1,400.00 70.00% 

2 黄必臻 600.00 30.00% 

合计 2,000.00 100.00% 

注：2021 年 7 月，黄会忠和黄必臻累计向公司出资 1,000 万元 

（3）2023 年 11 月，华甸防雷第二次股权转让 

2023 年 11 月 16 日，黄必臻与宋小惠签订《股权赠送协议》，约定黄必臻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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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持有的公司 30%股份无偿赠送给宋小惠。同日，华甸防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并

作出决议，同意修改公司章程。 

2023 年 11 月 17 日，华甸防雷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。 

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，华甸防雷股权结构情况如下： 

单位：万股 

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

1 黄会忠 1,400.00 70.00% 

2 宋小惠 600.00 30.00% 

合计 2,000.00 100.00% 

（4）2023 年 12 月，华甸防雷第一次增资 

2023 年 12 月 14 日，华甸防雷召开股东大会，决议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

2,000.00 万元增加至 2,108.00 万元，新增 108 万股股份全部由新昌华盟以货币出

资认购，本次增资价格为 1 元/股。 

2023 年 12 月 15 日，华甸防雷本次增资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。 

2024 年 5 月 8 日，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“天健验〔2024〕207 号《验资报

告》”，经审验，截至 2023 年 12 月 26 日，华甸防雷已收到本次增资股东新昌华

盟缴纳的全部款项。 

本次增资完成后，华甸防雷股权结构情况如下： 

单位：万股 

序号 股东姓名/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

1 黄会忠 1,400.00 66.41% 

2 宋小惠 600.00 28.46% 

3 新昌华盟 108.00 5.12% 

合计 2,108.00 100.00% 

（5）2023 年 12 月，华甸防雷第二次增资 

2023 年 12 月 29 日，华甸防雷召开股东大会，决议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

2,108.00 万元增加至 2,169.20 万元，新增 61.20 万股股份全部由新昌锦能以货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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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资认购，本次增资价格为 5 元/股。 

2023 年 12 月 29 日，华甸防雷本次增资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。 

2024 年 5 月 9 日，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“天健验〔2024〕208 号《验资报

告》”，经审验，截至 2023 年 12 月 29 日，华甸防雷已收到本次增资股东新昌锦

能缴纳的全部款项。 

本次增资完成后，华甸防雷股权结构情况如下： 

单位：万股 

序号 股东姓名/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

1 黄会忠 1,400.00 64.54% 

2 宋小惠 600.00 27.66% 

3 新昌华盟 108.00 4.98% 

4 新昌锦能 61.20 2.82% 

合计 2,169.20 100.00% 

（二）公司存在的股权代持及解除情况 

2005 年 4 月 6 日，华甸有限全体股东共同签订《新昌县华田防雷器材有限

公司章程》，约定公司设立注册资本为 50.00 万元，分别由黄会忠出资 30.00 万

元、黄会良出资 20.00 万元。2005 年 4 月华甸有限设立至 2019 年 4 月期间，黄

会良代黄会忠持有华甸有限股权，代持原因主要系当时有效的《公司法》规定有

限公司的股东至少为 2 名，为方便办理工商登记，黄会忠委托其哥哥黄会良持有

公司股权。2019 年 4 月，华甸有限召开股东会会议并作出决议，同意黄会良将

其持有的华甸有限 10%股权无偿转让给黄会忠。至此，华甸有限设立以来的股权

代持关系正式解除。 

华甸有限设立至 2019 年 4 月期间的具体代持情况如下： 

实际股东 名义股东 代持股份数（出资额） 代持期间 

黄会忠 黄会良 20 万元 2005.04-2017.11 

黄会忠 黄会良 30 万元 2017.12-2009.12 

黄会忠 黄会良 100 万元 2010.01-2017.01 

黄会忠 黄会良 160 万元 2017.02-2019.0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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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历史上存在的股权代持情形具有合理原因，股权代持的形成和解除均为

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，截至本确认意见签署日，公司历史上存在的股权代持均已

解除。代持人和被代持人双方对股权代持的相关情况均已出具确认文件，代持事

项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。 

三、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意见 

公司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确认上述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

况的说明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对其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

整性、及时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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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专用于《浙江华甸防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

演变情况的说明及其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意见》之签字盖章页） 

全体董事： 

黄会忠  宋小惠   刘昌恩 

     

章  晖  黄鹏云   

     

 

全体监事： 

 

张城凯  王尧平  李  明  

 

高级管理人员（兼任董事的除外）： 

 

赵莉晓     

 

 

浙江华甸防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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